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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学者， “他们关心的是学科，不必是学

校”［２２］。作为生活在学院和学科矩阵中的学者，当

大学目标和自身目标发生冲突时，他们甚至会离开

学校来捍卫和实现自身的专业目标，这在大学人才

流动中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大学另一主体的学

生，由于教育成本的分担和学生利益诉求的多样化，

学生目标与大学目标也越来越多的呈现疏离。

其次，大学管理的不确定性。大学管理的不确

定性首先来自知识的不确定性，由于知识的不确定

性而进行的知识探索和创新正是大学存在的终极价

值和人类前进的不竭动力。这种永无止境的知识探

索其目标无法明晰，过程无法确定，结果无法预见，

而这些不确定性是很难通过科层制来进行具体化和

计量化的效率管理。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些不确

定性才让知识和探索具备迷人的魅力。现在中国大

学普遍实行而又广为诟病的科研评价和量化管理体

系就是希望用确定性来管理不确定性。

再次，教育本身的不确定。首先是教育对象的

不确定性。大学的根本任务还是教书育人，而人的

复杂性、社会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科层制管理的失

调和低效，著名的 “钱学森之问”某种程度上也是

中国大学重管轻教的回答。其次是教育过程的不确

定性。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认为，不管是教育过程

还是管理过程，教育都是教师和学生知、情、意、

行的交流与共生，都是 “教学相长”的过程，而今

中国大学管理中普遍存在的 “以器育人”、强调服

从和规则的情况致使学者大声疾呼 “以人为本，人

在哪里”［２３］。

第四，权力结构的多元性。科层制强调的是下

级服从上级的一元集权模式，而大学的多元权力结

构和多元权威与之大相径庭。大学存在学术权力、

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生权力、市场权力等诸多

权力，并且各自都有不同的价值规则和话语体系，

彼此之间不存在 “谁上谁下”、 “谁说了算”的问

题，“政出多门”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真实写照，各

方权力博弈、协调和平衡是必然选择。大学管理事

实上是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的过渡类型［２４］，或

者说是二者的混合类型。

（三）行政权力恪守合法性统一

合法性理论认为合法包括实质合法和形式合法

两种状态，实质合法主要指是否符合社会基本伦理

价值和道义原则等，也就是合理性；形式合法主要

指是否符合事先制定的规则和程序等，也就是合法

律性和合政策性。二者之间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也是谁决定谁的问题，任何一种合法都意味着合法

性，二者适度的张力构成合法性基础。由此观之，

大学行政权力的实质合法主要指大学行政权力是否

符合理性、正义等基本原则和大学基本属性以及是

否得到大学成员的普遍认可，而形式合法主要指大

学行政权力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大学内部相关

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程序、规则和方式，二

者的张力平衡构成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实践。

按照此标准，结合中国大学权力现状，大学行

政权力的合法程度、认同程度以及权力的稳定性基

本可以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程度、认同程度以及权力的稳定性

判定标准 合法程度 认同程度 稳定性

实质合法　　形式合法 完全合法 普遍 强

实质不合法　形式不合法 完全不合法 无 危机

实质合法　　形式不合法 基本合法 较普遍 较弱

实质不合法　形式合法 基本合法 较低 较强

第一种情形是实质与形式的双重合法。在此情

况下，大学行政权力能够获得大学成员大多数的认

同，权力的稳定性较强，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基本

上是一种理想形态，即使学术和行政处理较好的西

方大学，也存在行政权力不被认同的时候。［２５］

第二种情形是实质与形式的双重 “违法”。这

种情况下，大学行政权力既不遵循程序，也不符合

大学本质，缺少成员认同，此情形在我国不少办学

层级较低、办学历史较短的大学中比较普遍。

第三种情形是实质合法而形式不合法，而形式

不合法又表现为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程序不合法。

这在一些历史较短、管理体制不健全的大学较为普

遍，其行政权力运行多以实质合法代替形式合法，

成员比较认同但稳定性较差。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

的加快和责任追究制的逐步实行，行政权力也开始

更加注重形式合法。

第四种情形是实质不合法而形式合法。此类情

形尽管大学成员不认同，但稳定性较强，这是中国

大学目前最常见亦是最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形式合

法较实质合法更易操作，更易显现，也更易量化与

评价，从而成为许多大学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过程

中最直接最现实的追求目标，但也是目前中国大学

行政权力合法行使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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